
桃園市 115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 

申請報名資料修正切結書 

姓名 

報名類別 

身分證字號 

聯絡電話 

電子信箱 

原填寫內容 

擬修正內容 

修正原因 

上傳佐證資料 □ 身份證影本 □ 學歷證明 □ 其他：______

申請人簽名 

申請日期 民國  年  月  日 

��� 注意事項： 

1. 本申請表僅限於「聯絡方式、基本資料、上傳附件錯誤」等項目之修正， **

不得更改考試類別**。

2. 每位考生限提出一次資料修正申請，請確認內容正確後再送出。

3. 修正申請應於5/17(12:00)前提出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4. 承辦單位將以系統留言功能通知審查結果，必要時輔以電話聯繫，請申請人
留意系統訊息並保持聯絡方式暢通。

���� 承辦學校專用欄： 

受理單位 

初審意見 □ 同意修正 □ 不同意修正（原因： ） 

主任委員簽章 

審查日期 民國  年  月  日 


